
- 1 - 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 

曲师大校字〔2013〕107 号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张治军，男，山东省昌邑人，中共党员，1973 年 11 月出生，

硕士研究生学历，1997 年 9 月参加工作，现任曲阜师范大学体

育科学学院球类教研室讲师。 

调查证实张治军同志在担任省外某校 2013 年运动训练专业

招生考试篮球专项测试考评员期间，无视国家教育考试工作纪

律，接受他人“考场上帮忙给部分考生加分的提议”，利用从事

国家教育考试工作之便，伙同他人作弊，致使 9 名考生的 17 个

测试数据出现错误，其中 8人测试成绩获得不同程度加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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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违反考试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，影响考试公平、公正行

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。为维护国家

教育考试工作纪律，严惩考试作弊行为，依据《国家教育考试违

规处理办法》第十四条第三、第六款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

暂行规定》第七条第一款、第十七条第九款、第十八条第二款、

第三十九条和《关于发放 2001 年年终一次性奖金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鲁人办发〔2002〕19号）、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

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》、《曲阜师范大学校内津贴分配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校字〔2004〕48 号）相关条款规定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给予张治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，停止其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工作。

本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，5年内不得担任一切国内体育赛

事裁判工作。 

本决定自 2013 年 7 月 5 日起生效。若对本处分决定不服，

可自收到本处分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向学校申请复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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